
岳环评验[2015]1号
关于中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巴陵石化公司岳阳地区炼化一体化项目-厂际外管建设项目
环境保护竣工验收批复意见

中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巴陵石化公司：

    根据你公司验收申请报告及岳阳市环境监测中心提交的《中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巴陵石化公司岳阳地区炼化一体化项目-厂际外管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等资料，我局于2014年12月7日组织了该项目环境保护竣工验收。根据验收监测报告表结论、现场检查情况，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工程概况：中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巴陵石化公司岳阳地区炼化一体化项目-厂际外管建设项目（以下简称该项目）是巴陵石化与长岭炼化间的化学品输送管道工程，为架空敷设管线工程。项目于2012年6月6日取得我局环评批复，为补办环保手续。项目总投资为3919.4万元。主要建设内容为全线新建管廊、4根化学品输送管道（汽油、柴油、乙苯、丙烯各1根）、4台油泵等。长岭分公司将丙烯、乙苯送巴陵石化作为生产原料，输送路径为长炼罐区至八号沟罐区。巴陵石化将生产的催化裂化汽、柴油送长岭分公司精制，汽油、柴油输送路径为五号沟罐区至长炼罐区。可达到输送量为：丙烯10.97万吨/年、乙苯12.81万吨/年、汽油44.03万吨/年、柴油60万吨/年。主要环保设施有废水事故应急收集池等。
二、项目竣工环境监测情况: 岳阳市环境监测中心编制的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岳环竣监字[2014]第27号）表明：
1、废水。管道输送过程中无废水产生，检修产生的废水收集经隔油处理后送巴陵石化污水处理厂处理。
2、废气。项目废气主要为管道检修时排放的含非甲烷总烃等的废气。验收监测期间，无组织排放5个监测点的非甲烷总烃浓度最高值符合验收执行标准《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3、噪声。厂区5个监测点的噪声昼间和夜间范围值均符合验收执行标准《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限值。
4、环境管理。公司基本执行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的管理规定，基本落实了环评审批意见的各项要求，设置了环保机构，制定了环境风险应急预案和环保管理制度。

5、生态环境恢复调查情况。根据现场调查，项目沿线占地主要由耕地和山地组成，沿线均为农村地域，无特殊景观区域或景观点，管线周边无饮用水源地。项目管道沿线已全部复垦，生态环境得到恢复，较原来的生态系统比较，植被的连通性、生物量和生物多样性均基本维持不变，目前沿线生态环境质量良好。由于本项目为架空管道，对视觉景观有一定程度的影响，项目总体对区域生态及景观影响均较小。

三、验收意见：中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巴陵石化分公司岳阳地区炼化一体化项目-厂际外管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手续齐全，环境保护“三同时”措施已基本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和我局的批复意见落实，主要污染物的排放均达到国家环保标准要求，根据验收监测报告表和验收组意见，该工程符合竣工环保验收条件，我局同意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结论，同意该项目通过环境保护竣工验收。
四、要求：工程正式运行后，你公司须严格做好各类污染防治和环境风险防范工作，加强现场及管线的巡查管理，强化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储备好应急物资，防止突发性污染事故的发生。
五、工程运行期的环境监管工作由岳阳市环境监察支队负责。
岳阳市环境保护局
2015年1月14日
抄送：岳阳市环境监察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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